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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这个瘦瘦长长、架着一副眼镜的年轻人，非
常狡猾，有很强的心理承受力……”今年

6

月
20

日，当承办检察官再次提审詹建伟时，他仍然只
承认向葛师富购买过毒品，对与杨伟平等人合伙
贩毒一事全盘否认。

莲都区检察院经反复研究后认为，詹建伟涉
嫌贩卖冰毒

340

余克这一事实已经清楚，现有证

据已经达到了确实充分，即使“ 零口供”，也应予
以追诉。 鉴于詹建伟贩卖冰毒数量大，社会危害
性大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，莲都区检察
院遂于今年

6

月
29

日将此案报送丽水市检察院
审查起诉。 丽水市检察院于

7

月
4

日对该案提起
公诉。

7

月
18

日，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詹建

伟涉嫌贩卖毒品案。 庭审中，詹建伟对起诉书指控
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，并当庭认罪。

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 认 为 ，

詹 建 伟 贩 卖 冰 毒 ，数 量 大 ，其 行 为 已 构 成
贩卖毒品罪 。 鉴于詹建伟此前已因贩卖毒
品 罪 被 判 刑 ，故 两 罪 并 罚 ，决 定 执 行 无 期
徒刑 。

昔日同事联手贪污
上午

10

点 ，

61

岁的刘国斌和
59

岁的周和
生，被带入法庭。 这两位昔日的老同事，此前在同
一科室共同打拼十余年，如今又并肩站在了被告
人席上。

起诉书显示，

1998

年
3

、

4

月， 刘国斌和周和
生，时任北京矿务局综合地质工程公司（ 京煤集团
地质勘探队下属公司）计财科科长、副科长。 两人
擅自将公司账户中的

300

万公款转出， 用于购买
国债。 随后， 又将这笔资金转入两人私设的账户
内，并将资金平账后非法占有；

1998

年
11

、

12

月，两
人又直接将公司的

170

万公款和
60

万公款转入
私设账户并平账。 此外，两人还于

2000

年
12

月，

将公司的
300

万元公款转至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
司北京东直门南大街证券营业部， 用于购买中国
铁路建设债券。 后二人将该笔资金转至私设账户
内，并平账后非法占有。

此外，检察机关还单独指控刘国斌于
1998

年
5

月，将
300

万元公款转至朋友魏某控制的股票账
户内， 供魏某个人使用。 后刘国斌将该笔资金平
账，非法占有。

除上述贪污指控外，检方还指控刘国斌、周和
生涉嫌挪用公款

200

万元。 两人于
1998

年
3

月至
9

月，将
200

万元公款转至私设的
10

个账户内，存
入

3

个月定期，并获取利息
1.4

万余元，随后两人
将钱款归还。

神秘“ 伟哥”在两宗毒案中若隐若现
他是谁？他在哪里？

检察官耗时一年多层层揭秘锁定毒枭

涉贪科长受审否认当替罪羊
曾在预审时称背黑锅，涉案金额逾千万

■《京华时报》孙思娅

前天上午，京煤集团地质勘探队审计科原
科长刘国斌和副科长周和生，因涉嫌贪污、挪
用公款在北京市一中院出庭受审， 涉案金额
超过千万。 原本在预审时声称自己是领导“ 替
罪羊”的刘国斌表示认罪，此举令极力想为其
开脱的律师无奈地摇头。

涉案账户
多年后暴露

记者了解到 ，刘国斌曾称自己
是为公司总经理做了替罪羊 。但是
检方的证据却显示 ，该总经理对此
并不知情 ，而且也没有相关证据证
实刘国斌是替罪羊 。

检方告诉记者，证据显示单位不
知道刘国斌和周和生私设账户，两人
将钱款拆解给其他公司并从中获利，

至于获利多少， 由于时间过于久远，

目前已经难以调查，但是这些都不影
响对两人贪污罪的定性。 此案之所以
多年没有案发，是因为刘、周一直掌
控着账户，年底单位查账时，账目是
平的，所以一直没有被发现。 此后，两
人已经不在计财科任职。 在年底对账
时， 由于单位无人知道这些账户，所
以没有相关人员到银行对账，银行打
来询问电话，此事才暴露。 这一点，也
可以充分说明，两人所立账户并未经
过单位的同意。 去年

5

月，检方将刘
国斌和周和生带走调查。

此案将择日宣判。

然而，刘国斌的律师坚持认为，刘国斌做
了领导的“ 替罪羊”。 他宣读了刘国斌在去年
6

月
22

日在预审期间的供述，称当时刘国斌
承认自己是为他人背了黑锅。

刘国斌的律师说，刘国斌以单位名义开设
账户，需要包括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、财务
章、单位开户证明等

7

项手续，刘国斌除了掌
握其中的财务章外，其他都需要经过单位相关
部门及领导，所以他不可能在单位毫不知情的
情况下开设账户，转移大量资金并自行掌控资
金出入。 为了证实这一点，刘国斌的律师在法
庭上就几个关键问题反复追问刘国斌。 然而，

刘国斌的回答却遮遮掩掩，多数答案也难以自

圆其说。 例如，刘国斌先是说当初设立账户时，

银行为了办理业务，没有调取营业执照，此后
又更改说法表示，办理“ 小金库”的事情，他向
办公室要了相关文件，但是对方也没有具体问
他是开的哪个账户。

因此，法庭上出现了难得一见的情况———

身为被告人的刘国斌， 在回答检方提问时，都
对答如流。 而在回答律师提问时，却令律师皱
着眉头提高语气，反复强调叫他讲实话。

周和生对账户的开立、 转账等问题的回
答，与刘国斌描述相差无几，唯独一点与刘国
斌不同的是， 他一直称：“ 公司的钱太多了，有
人让我们把钱藏起来。 ”

在法庭上，刘国斌认可了全部指控，但他
表示，这样做是为单位更好地发展。“

1998

年国
家开始缩减事业单位的拨款”，刘国斌说，为了
给单位存一笔钱，以备日后不时之需，才与周
和生瞒着单位，私下在银行开设“ 小金库”。 他
说，公款并没有落到自己腰包，只是以单位的
名义开设了账户，在平账之后将公款隐藏了起
来。

“ 我明白 ， 虽然我不是为了自己贪污 ，

但是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视同于贪污 。 ”

刘国斌说 ， 因为当初单位就不掌握这笔
钱 ，一直都是他在暗箱操作 ，单位一直都
不知道有这笔钱的存在 ，所以他现在也无
法证实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公家 。 “ 我的副
科长周和生也只是负责具体和银行联系
业务 。 ”

辩称是为单位发展

律师称被告人背黑锅

左为刘国斌，右为周和生

■通讯员傅金霞

今年
5

月
26

日，青田人詹建伟刚
因贩毒获刑

15

年。

时隔不到
3

个月，詹
建伟又因贩卖毒品
罪被丽水市莲都区
检察院追诉，被判处
无期徒刑。

10

月
19

日，詹建伟被押赴监
狱服刑。

发现漏网毒贩
去年

5

月，丽水市莲都区检察院在审查杨伟
平、詹滔（ 均已判决）等人涉嫌贩卖毒品一案中发
现，一个人称“ 伟哥”的名字频繁地在案卷中显
现，有证据指向他也涉嫌贩卖大量毒品。然而，让
承办检察官郁闷的是，翻遍了所有案卷也未找到

“ 伟哥”的真实身份。

“ 伟哥”是谁？这成了一道难题。杨伟平、詹滔
等人除了知道“ 伟哥”是青田人，并表示“ 看到能
够辨认”外，提供不出更多的线索。

案件被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，但一段时

间过去了，“ 伟哥”的真实身份仍然无法查实。

“ 伟哥”贩卖毒品的嫌疑非常大，他一定会浮
出水面。 此后，莲都区检察院在办理每一起涉毒
案件时，都更加仔细地审查有关涉毒案情，希望
能从中找出“ 伟哥”的踪迹。

原来已在贵州落网
去年

9

月，在办理又一起贩卖毒品案时，检
察官通过对嫌疑人详细讯问，并经过辨认，终于
揭开了“ 伟哥”的神秘面纱。“ 伟哥”真名叫詹建
伟，

1979

年
6

月出生，是青田县的农民。

嫌犯身份确定后 ， 检察机关开始就詹建
伟涉嫌贩卖毒品的情况展开全面侦查 。期间 ，

承办检察官调阅了大量相关案卷 ， 并广泛深
入调查走访 ， 先后询问了

56

位在押涉毒人

员 ， 多次与缉毒民警就相关涉毒案件情况进
行沟通 。

今年
5

月
10

日，杨伟平、詹滔等人贩卖毒品
案的另一同案嫌犯姚正强在贵州省六盘水市被
警方抓获归案。 姚正强交代，他负责将毒品运送
到丽水， 而其中有

340

克冰毒就是卖给了詹建
伟。 自此，詹建伟贩毒的“ 路线图”开始渐渐明朗

2008

年，在青田的一个赌场里，詹建伟结识

了在此放高利贷的杨伟平。 一来二往，两人成了
朋友。 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杨伟平随口提起了贩毒
一事，结果两人一拍即合。

随即，由杨伟平提供毒品，詹建伟则负责在
丽水进行销售。在贩卖了

340

克冰毒后，因价格问
题产生矛盾，双方一拍两散。 随后，詹建伟又与重
庆人葛师富合伙贩卖毒品，

2010

年
6

月
26

日，詹
建伟被贵州省毕节市警方抓获。

狡猾的年轻人终认罪


